校舍建築(含廁所、屋頂等)管理檢核流程         
	1.每學期開學前及學期結束前全面檢視校舍建築確定其安全性。必要時聘請專家學者協助。

2.各校依校舍建築在自然或人為因素的影響，如地震、颱風、白蟻侵入或人為施工破壞等因素，自行調整檢查間隔期。

3.應指派專人負責檢查，並將紀錄按行政程序查核。

4.請依學校公物保管制度辦理。


	1.當發現校舍建築損壞、不適用時，應從速修繕或告示停止使用。

2.(待)修繕期間應將設施封閉或圍隔，並加上明顯標示和警告，待修繕後，再開放或恢復使用。



	1.學校建築應定期維修保養，除保護校舍的使用安全及耐用外並能兼具美化環境以及強調建築的特性與功能。

2.對於校舍建築地基的強固、屋頂的防漏、外牆的油漆、欄杆、樓梯、走廊以及地面的維護，須(不)定期進行之。

3.學校建築物應定期委託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專業機構或人員檢查簽證，其檢查檢結果應向當地主管建築機關申報。


檢視





不合格





合格




















格





修繕





保養


維護








